
东方海上风电项目
预计明年开建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海南龙源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加快开展“东
方海1号风电场35万千瓦风力发电项
目”前期工作，目前进展顺利，已完成了
可行性研究工作，海洋环评、海域使用论
证、接入系统设计等工作已基本完成，按
照我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的要
求，预计2018年开工建设，2020年基本
投产。

我省一次能源产量主要以煤炭、石
油为主，水电、天然气等所占比重很低，
但近海的可再生的风能资源丰富。随
着经济社会稳步快速发展，能源资源瓶
颈制约日益突出，环境制约日益加剧。
利用沿海的海上风能资源，加快海上风
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可以从根本上优
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耗、促进节能
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缓解能源约束、保
障海南省能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省政府曾经将该项目列入2015年
海南省重点开工建设项目（预 备）。
2016年，经国家能源局批复的《风电发
展“十三五”规划》（国能新能［2016］314
号文）中，该项目是国家“十三五”规划
必须开工投产的项目。2017年3月20
日，省政府以“琼府办［2017］51号”文
批复的《海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
划》中，该项目是海南省唯一的海上风
电建设项目。据悉，经过可行性研究，
项目采用的技术先进可靠，有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李娇萍

本报讯 冯某是“80后”，家住海口市秀英
区。2017 年 5月一天凌晨，他携带枪支去讨
债，见被讨债者不在家，就朝屋子里开了两枪，
将玻璃打碎。随后，冯某到公安机关自首，被
判拘役5个月。

2017年5月某日凌晨，冯某驾车到林某家
向林某的儿子讨债。不料林某儿子不在家，冯
某便从车里取出一把枪支，朝林某家一楼杂物
间的玻璃窗射击，致两扇玻璃窗破碎。案发后
冯某的亲属与林某达成和解协议，赔偿林某经
济损失5000元，取得林某的谅解。

冯某没有持枪证，其持有的枪支经鉴定是

以火药为动力的改制枪支，具有致伤力，构成枪
支。冯某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案情。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对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罪名予以确认，对控
辩双方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秀英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人冯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
拘役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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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醉酒驾驶电动车

不慎摔倒身亡
交警提醒：饮酒骑电动车也是酒驾，将罚款40元

2016年11月25日0时许，郑某（男，46岁）
在与朋友饮酒后，驾驶车牌号为海口84××32
的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行驶至海口白
龙路农信社路段时，郑某不慎摔倒身亡。经海口
公安交警部门调查，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
273mg/100ml。

今年4月6日21时许，王某权（男，64岁）驾
驶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
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在行驶至某驿站路段时，
王某权将电动自行车驶入机动车道内，在车道内
和一辆与其同向行驶的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刮，
王某权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随后，王某权被

送往医院救治，最终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事
后，经交警部门抽血检测，王某权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为164mg/100ml。经交警部门调查后，认
定王某权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上述两起事故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
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都在大量饮酒之后驾驶电
动自行车。

很多人都知道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违法行
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将会被入刑。因此，有市
民在赶赴需要饮酒的场合时，为了方便会选择驾
驶电动自行车。殊不知，喝酒驾驶电动车也算酒
驾，同样会受到处罚。

根据《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五十
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处以罚款
40元处罚；饮酒后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处
以罚款100元处罚，并扣车。需要注意的是，酒
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的，经过鉴定为超
标电动自行车，并已达到了机动车标准的，应当
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

海口公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后不得
驾驶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要坚决严守“饮酒不
开车，开车不饮酒”的底线，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不要以身试法，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 去年以来，海口发生两起酒驾电动车致使电动车驾驶人身亡的交通事故。海口交警提
醒，喝酒驾驶电动车也算酒驾，同样会受到处罚。

高速公路上一次记12分的交通违法
行为包括：

1.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
分隔带掉头；

2.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
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上停车的；

3.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
规定时速20%以上；

4.驾驶其他车辆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高速公路上这几种违法行为

一次扣12分
本报讯 日前，在海南G98高速18公里新

坡互通处，8辆迎亲车集体在应急车道违停。
通过监控视频看到，迎亲车上有人走到车外抽
烟、打电话、活动筋骨，旁边的车纷纷呼啸而
过，过程令人提心吊胆。最终，这8辆迎亲车

被交警部门通过监控进行抓拍处罚。与在普
通公路上驾车相比，高速公路车速非常快，一
旦发生事故导致的后果往往比普通公路严
重。因此，公安交警部门对高速公路交通违法
行为的记分更加严格。

带枪去讨债朝人屋里开了两枪
海口一男子被判拘役5个月

□记者 林文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海口市12345热线获
悉，有市民在热线微信公众号上反映：其14岁的
儿子上周二离家出走，至今已有一个星期，家属
多方寻找未果，因此求助热线，希望市民提供线
索，让孩子早日回家。

记者联系到孩子的父亲邢先生了解到，邢先
生一家住海甸岛，他的儿子今年14岁，上初中二
年级，离家出走前因为电动车的问题正在和家人
闹别扭，“他想让我们给他买电动车，我说家离学
校很近，步行就能到，用不着买，他就生气了。”邢
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这个问题，儿子之前就离家

出走过两天。家人报警后发现他跑到府城的一
个同学家里。为了避免孩子再次离家出走，邢先
生在月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回文昌老家住了两个
星期，上周一刚回到海口，没想到第二天儿子又
再次离家出走了。

邢先生告诉记者，儿子离家出走时身穿黑色
外套、浅蓝色裤子，脚穿人字拖，没带钱也没带手
机，“自从儿子上次离家出走被我们找回来后，他
的手机就没收了。”邢先生表示，过去一个星期，
家人找遍了海甸岛也没找到儿子的踪影，去询问
跟他要好的同学，也没有消息。现在家人非常担
心他的安全问题，希望有线索的市民能与邢先生
联系，或者拨打12345热线。

疑因父母不给买电动车
海口14岁少年离家出走一周未归
家人非常着急，希望市民提供线索

邢先生的儿子邢先生的儿子（（图片由家属提供图片由家属提供））


